
 

 

 
 

汕交运函〔2018〕1218 号 

 

关于对重点营运车辆行车记录仪数据 

异常情况落实整改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、直属分局： 

根据市交警部门相关通报，我市部分重点营运车辆行车记

录仪存在数据异常的情况。经咨询市交警支部门，出现此类现

象主要原因是驾驶员贪图方便，在交接班时未更换行车记录仪

驾驶员卡，造成行车记录仪驾驶员卡与实际驾驶员未形成对应，

导致交警部门抽查时出现行车记录仪数据异常。 

各单位要督促辖区运输企业针对通报情况，认真开展排查

整改，加强对驾驶员的教育和行车记录仪驾驶员卡管理工作，

严格要求驾驶员交接班时及时更换行车记录仪驾驶员卡，确保

实际驾驶员与行车记录仪驾驶员卡对应，避免实际驾驶员与行

车记录仪驾驶员卡不对应造成数据异常。 

  

  

 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

2018 年 7月 25日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
